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相关

规定的核查意见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骏成科技”）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徐锁璋、姚伟芳、徐艺萌、丹阳精易至诚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精易至诚”）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苏新通达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新通达”）75%股份并同步

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徐锁璋将其持有的 2.50%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骏成科技，姚

伟芳将其持有的 10.00%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骏成科技，徐艺萌将其持有的 59.82%

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骏成科技，精易至诚将其持有的 2.68%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

骏成科技；本次交易中各交易对方的股份、现金支付比例为 70%股份、30%现金；

本次交易中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8,50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创业板持续监督办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深交所重组审核规则》”）

相关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督办法》第十八条和《深交所重组审核

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根据《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及《深交所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拟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

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定制化液晶专显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产品主要运用领域包括工业控制、汽车电子、智能家电、医疗健康等专显领域。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仪表为主的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

上市公司的客户，采购上市公司液晶屏用于汽车仪表的生产等，与上市公司存在

上下游关系。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督办法》第十

八条和《深交所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经审慎判断，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

二十一条有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

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选择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作为市场参考价，且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符合《创业板持续监管

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不适用《深交所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或第十一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应发祥先生、薄玉娟女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

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适用《深交所

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或第十一条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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